汤政办规〔2026〕1号

汤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5年汤原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及

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直属各有关单位，驻汤中省市直各有关单位：

现将《2025年汤原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及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汤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1月8日

2025年汤原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及秸秆

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实施方案

为持续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做好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建设，按照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5年黑龙江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黑政办规〔2025〕8号）通知要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省、市关于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工作要求，坚持农用优先、就近利用、多措并举、发展产业，推进“一主两辅”利用，即以秸秆还田肥料化利用为主，能源化、饲料化为辅，实施秸秆饲料化利用专项行动，强化科技服务保障，健全秸秆收储运体系，探索建立可推广、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式和高效利用机制，引领秸秆综合利用提质增效。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

2025年，全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以乡（镇）为单位深入摸排农作物播种面积，精准制定秸秆综合利用计划。以村为单位，严格落实秸秆还田离田作业计划。分作物落实，突出抓好玉米和水稻秸秆作业；分主体落实，依托规模化经营主体，突出抓好散户秸秆作业。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采取规模经营主体先行、农机合作社带动散户、社会化服务整村对接、大型农机跨区作业、垦地合作推广北大荒模式等方式，加强还田离田作业主体与乡村两级对接，按时序千方百计加快作业进度。严格执行秸秆还田标准和操作程序，控制留茬高度，同步进行粉碎抛撒。分区域分作物推广秸秆直接还田技术模式，旱田重点推广以秸秆翻埋、少耕免耕覆盖还田等技术集成的“龙江模式”，水田重点推广以秸秆翻埋、旋耕还田为核心的“三江模式”，促进秸秆科学规范还田技术覆盖到位。协同推进秸秆腐熟、生产有机肥和畜牧养殖过腹等间接还田方式，发挥好秸秆还田的耕地保育功能。建立健全秸秆收储运体系，鼓励发展企业自营、农民合作社兼营和经纪人专营等收储运服务网络，提高秸秆规模化收储和供应能力，提升离田效能。
二、扶持政策

2025年，认真贯彻落实省级补贴政策，安排好重点县离田利用资金，完成好年度工作任务。

（一）秸秆全量还田作业补贴。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政策与深松补助政策相结合，对全县行政区域内（不含北大荒农垦集团，森工、监狱等中省直单位的农场实行属地化管理，下同）。开展玉米秸秆翻埋还田作业的，经农机管理调度指挥平台监测合格，公示无异议的，每亩补贴30元。对开展水稻秸秆翻埋还田、旋耕还田作业的，经农机管理调度指挥平台监测合格，公示无异议的，每亩补贴20元。

（二）重点县秸秆离田补贴。充分利用好280万元重点县秸秆离田补贴，通过对秸秆离田利用主体进行补贴激励，推动秸秆利用实现市场化、商品化、产业化，以末端扶持撬动秸秆收、储、运、销、用全产业链发展。离田利用主体通过饲料化、能源化、基料化、原料化、肥料化等各种方式利用县域内玉米、水稻秸秆（不含玉米青贮，开展玉米青贮的按国家粮改饲有关政策执行）可享受离田补贴。2025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周期结束后，以申报总量11.2万吨，每吨补贴25元为基数，根据实际申报数量，按比例对补贴标准进行调整。   

（三）重点县专项任务补贴。充分利用好25万元重点县专项任务补贴，同具备相应监测能力的科研单位、高校进行合作，开展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主要农作物草谷比、秸秆可收集系数调查测算、示范基地建设等专项工作任务。

三、实施步骤
2025年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共分为三个阶段实施：

（一）宣传发动阶段（2025年10月至11月）

1.成立汤原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组，研究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召开全县动员会议，明确各乡（镇）的目标任务，统一安排部署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2.各乡（镇）召开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动员会，做好前期宣传发动和组织筹备工作，将任务逐级分解、落实。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5年10月至2026年6月）

1.全面落实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责任制，有序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以水稻、玉米秸秆为主，大力开展秸秆饲料化、能源化、肥料化、基料化等离田多元高效利用，因地制宜优化秸秆综合利用“五化”结构，促进秸秆转化增值。

2.加大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宣传力度，通过各类新闻媒体及时宣传报道进展情况，表扬先进，鞭策后进，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有效落实。

（三）总结验收阶段（2026年6月-7月）

1.各乡（镇）对域内秸秆综合利用还田作业主体、离田利用主体进行验收，可引入第三方提供审核监管服务，并对本乡镇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总结，于2026年7月10日前将相关佐证材料、影像资料、工作总结以书面形式报送至县农业农村局。

2.县农业农村局于7月20日前完成对项目实施情况抽验检查，认真分析总结，充分提炼经验做法和成效。

四、保障措施

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关于秸秆综合利用新部署新要求，切实转变工作思路，加大扶持力度，加快构建政府有效引导、市场主导推进、农民积极参与的秸秆综合利用新格局。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切实履行属地责任，实施“一把手”工程，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成立以县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为副组长，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县生态环境局、各乡（镇）等相关责任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动秸秆综合利用各项工作，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压实各级“田长制”管理责任，把秸秆还田离田工作任务落实到人、包保到户、管控到地块。各乡（镇）人民政府要落实好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责任，加强组织推动，成立工作机构，明确工作目标，强化责任落实，细化任务分解，实化工作举措，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落地，要明确专人负责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积极履职尽责，主要领导要亲自安排部署，分管领导具体抓、全力抓，扎实推进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实好农户、合作社主体责任，发挥基层党组织、驻村工作队作用，组织动员群众统一思想认识，全面完成秸秆还田离田任务，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二）加强技术指导，做好宣传发动。县农业农村局要制定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指南，科学布局全县秸秆还田作业模式区域，因地制宜推广秸秆机械化还田模式，规范留茬高度和粉碎长度。指导各乡镇根据土壤类型、土壤含水量、耕层厚度等条件，因地制宜推广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模式。要根据我县实际情况，统筹安排作业计划，狠抓关键环节，及时解决在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适时组织开展技术政策培训、示范观摩、现场交流活动，提升专业化水平。各乡（镇）要及时挖掘秸秆综合利用的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介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宣传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广泛宣传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的政策、技术，形成有利于秸秆综合利用的良好氛围，大力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良好环境。

（三）严格制度机制，加强资金监管。秸秆综合利用补贴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采取“先实施、后补助”方式结算。保障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正常开展，做好与现行其他补助政策衔接，同一作业方式不得重复享受相关补助，有过火痕迹的地块不能获得还田作业补助。对于面向农户的补助，全部纳入全省惠民惠农财政补助资金“一卡通”发放监管服务平台进行发放。对于兑付企业等市场主体补助资金，根据农业农村部门核实确认结果，由省农业农村厅采取直接兑付方式予以支持，确保专款专用。县农业农村局和各乡（镇）可通过引入第三方服务监管方式，加强项目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审核拨付流程规范。秸秆综合利用补贴资金要确保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擅自调剂或挪用。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闲置浪费补贴资金等违规违纪行为，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处罚，追责问责，确保资金安全运行。

（四）强化绩效管理，做好督查考核。县农业农村局要对各乡（镇）2025年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组织管理情况、任务完成情况和信息报送情况等进行常态化督查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督促整改落实，进行年终考核，实行考核与奖补挂钩，致力构建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秸秆综合利用良性氛围。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强化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日常监管，组织巡回检查，督促各实施主体规范作业保质量，适时调度保进度，健全收储台账，规范财务管理。要督促村级组织做好秸秆综合利用的矛盾协调、工作配合。

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至2025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周期补贴政策兑现结束后废止。

附件：2025年汤原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

附件：
2025年汤原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领导小组

组  长：王  威  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副组长：杨  冰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任志庆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王  勇  县财政局局长

马  驰  佳木斯市汤原生态环境局局长
徐慧铎  县发改局局长

李  林  县工信科技局局长

王丽敏  县统计局局长

栾铁文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朱宏利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吴海林  县林草局局长

孟  雷  县水务局局长

蒋本林  县气象局局长

孙志凯  县税务局局长

张  泉  国网汤原县供电公司总经理
权  一  汤旺乡党委书记

刘  宁  振兴乡党委书记

王  亮  汤原镇镇长
王发勇  鹤立镇镇长

王淇圣  竹帘镇镇长

崔轩宇  香兰镇镇长

李  楠  胜利乡乡长

张泽南  太平川乡乡长

马程宇  吉祥乡乡长

谢金志  永发乡乡长

魏少平  香兰农场生产部部长

张右才  鹤立林业局产业部部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任志庆兼任办公室主任。同时成立2个小组，负责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综合协调、技术指导和考核。
综合协调组：李佳徽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殷德富  佳木斯市汤原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林  峰  县财政局农财股股长
丁立斌  县农业农村局生产股股长
职责：承接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政策解读、综合汇总及考核工作。
技术指导组：关颂娜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李艾冬  县农机站站长

郭易县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职责：分别负责秸秆还田、黄贮技术指导和相关产业项目推进工作，定期向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落实情况。
汤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1月8日印发

 
